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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上避难深刻影响宋高宗个人心理和政策取向,奠定南宋“立国规模”,使南宋具有独特“海

洋气象”。 南宋海上贸易、海防制度、滨海社会控制及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前代出现显著变化,彰显出南宋海

洋文明开放包容、和平互利的特性。 南宋海洋文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并
对元明清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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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

明发展影响深远。 从海洋文明核心要素———制度、
生计、技术、观念和信仰等演变的特点看,中国传统

海洋文明发展分三个阶段:先秦至唐代、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在不同阶段,国家海洋政策制定、沿海民

众生计改善、造船和航海技术革新、滨海地域海洋性

特征彰显、东南沿海地区崛起,以及海洋性信仰发

展,都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特征。 特别是南宋时期,
作为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发展的关键节点,海洋文明

核心要素在制度、技术、观念等方面逐步系统化并走

向成熟,不仅促进海洋政策完善和航海技术进步,也
深刻影响沿海民众生计和滨海地域发展,进而在文

化层面催生海洋性信仰的兴盛。 以上成就集中体现

在南宋时期突出的“海洋气象”上。①

南宋“海洋气象”产生及发展与宋高宗海上避难

之行紧密相联。 正如宋人所说,“虽我高宗再造丕

基,然航海避狄于越、于明、于台、于温,险阻艰难,莫
不备尝,则盖旷古之所未有也”。② 高宗海上避难之

行,不仅使其个人备尝航海艰辛,而且作为一位君

主,这段经历促使他在确立南宋立国规模时,③不得不

将海洋因素考虑在内。 可以说,高宗海上避难之行对

南宋时期海洋政策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产生深远影

响。 但目前,宋高宗海上避难与南宋海洋文明发展之

间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已有研究虽对宋高宗海

上避难具体过程进行详细论述,但尚未探讨这一行为

如何影响南宋海洋文明发展。④而提出南宋具有“海洋

气象”概念的学者,也并未系统阐述此气象如何形

成。⑤故本文将从宋高宗海上避难出发,探讨这一事件

对南宋海洋政策影响,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塑造南宋

“海洋气象”,以期揭示南宋海洋文明的新变化和特点

及其对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发展的影响。
一、高宗海上避难过程考述

宋高宗海上避难往返行程大致如下:建炎三年

(1129)十一月二十五日宋高宗君臣在越州得知江防

失守,决定入海,十二月十五日登舟离明州,建炎四

年正月二十一日抵温州港,三月十四日登舟离开温

州北返,四月二日抵明州城,十一日抵越州,前后历

时三个半月。 关于宋高宗海上避难经历,有两个重

要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一是时人对宋高宗航海避

难持何种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如何影响相关问题的

处理;二是航海避难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宋高宗的

个人心理和政治取向。
宋高宗在位时,其航海避难之举就受到普遍否

定。 原因之一即航海避难被认为是消极抵抗退避之

策。 在当时情势下,积极抗金不仅是南宋生存前提,
也是“恢复”大义及维持王朝合法性的需要。 宋高宗

驻跸之地的选择成为南宋对金态度的风向标。 宋高

宗驻跸建康时,曾反复讨论下一步驻跸之地。 主张

进取的意见包括驻跸建康和西进武昌、荆襄、四川。
但宋高宗对阻止金人渡江并无信心,倾向退避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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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让群臣讨论驻跸建康、鄂岳和吴越“孰安孰危,
孰利孰害”。 讨论者揣摩圣意,“多以吴越为便”、
“卒定东巡之策”。⑥但驻跸吴越当时即被指责为消

极退避,宋高宗自己也曾说此举是“包羞忍耻,为退

避之谋”。⑦航海避难之行结束后更受到时人普遍否

定,如李纲认为“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
尤不可者”。⑧

原因之二是在“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下,海
上避难有辱宋高宗天子身分。 在南宋海洋观念中,
陆地与海洋关系如同华夏与四夷,海洋虽是“天下”
构成部分,但处于边缘和王化之外。 落荒入海不可

避免地损害宋高宗作为天子的形象。 在越州“聚议

航海”时,吏部侍郎郑望之就说“自古兴王,未有乘舟

楫者”。⑨海上避难结束后,汪藻也指责宋高宗“以万

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⑩

由于航海避难之举在当时备受诟病,南宋官修

史书对此讳莫如深,故意隐晦不言。 这一情况在以

南宋官修史书为主要史料来源的《宋史》中也有所体

现,书中对宋高宗海上避难之事记载较为简略隐晦。
《宋史·高宗纪》仅有 3 条记载海上避难之事。 建炎

三年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议航海避

兵”;建炎四年三月“辛酉,御舟发温州”。扈从高宗

航海避难的宰执有宰相吕颐浩、参知政事范宗尹及

同签书枢密院事张守 3 人;侍从 6 人,即御史中丞

赵鼎、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及綦崇礼、太
常少卿陈戬及谏议大夫富直柔。 参与入海定策讨

论,但未随驾入海的有吏部侍郎郑望之、给事中汪

藻。 以上 11 人中,《宋史》立传者 8 人,其中仅《吕颐

浩传》有“驾至平江,闻杜充败绩,上曰:‘事迫矣,若
何?’颐浩遂进航海之策”、《张守传》有“扈从由海道

至永嘉,回至会稽”寥寥数语。其他诸大臣传记皆未

言及侍奉高宗航海避难之事。
虽然南宋官方文献对航海避难之事记载不甚清

晰,但宋代“大臣各有日录,以书是日君臣奏对之

语”,扈从航海避难的宰执侍从“必有家乘存焉”。 南

宋人王明清曾打算到这些大臣家中寻访,“若行下数

家,取索日录参照,则了然不遗时刻矣”。 他后来偶

然在苏州一位亲友家中见到李正民记录宋高宗航海

避难经过的《乘桴记》。此书是记载航海避难最详

备的一手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高宗东狩

四明,数月之间,排日不可稽考,后于茂苑得此书(指
《乘桴记》———引者注),所记颇备”。《系年要录》对
宋高宗航海避难事记载最为详赡,参考官修《日历》、
王庭秀《阅世录》、王明清《挥尘录》等各种官私文

献,而诸多细节则源自《乘桴记》。

但元人修 《宋史》 时并未得见 《系年要录》,

“《宋史》史文,于宁宗以前,主要据宋人所撰修之

《国史》”。其中高宗朝历史主要依据《中兴四朝国

史》,而该书主要参考嘉泰四年(1204)之前成书的

《高宗实录》。 《 系年要录》 虽成书于嘉定元年

(1208)前,但直到嘉定五年才被进献国史院,且非全

本,存在诸多“阙疑”之处,因此《高宗实录》显然没

有来得及参考《系年要录》。 元人修《宋史》时,虽将

《己酉航海记》列入备览书目,但并未采用,所以元

人所修《宋史》,实际沿袭南宋官修史书对高宗航海

避难事的隐晦记载。
航海之行对宋高宗产生巨大影响,直接左右南

宋立国政策。 首先,逃亡途中群臣离散和卫士哗变,
严重影响高宗对群臣的信任。 建炎三年是宋高宗登

基后最艰险的一年,也是南宋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二月扬州溃败和三月苗刘兵变已让宋高宗惊魂未

定,而年底海上逃亡更加凶险。 宋高宗选择退避越

州,本想利用长江、钱塘江两道天险和浙西河湖地形,
阻挡金人铁骑。但这次退避使他经受前所未有的危

机。 第一次危机是越州君臣离散,第二次危机发生在

十一月二十六日定下航海避难之策后。 由于即将出

海,吕颐浩请求“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宋高宗认

为“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 若如此,则朕所至

乃同寇盗耳”,但结果出乎预料,“郎官以下或留越,或
径归者多矣”,再次削弱高宗对臣下的信任。

明州入海前发生的群臣离去之事,又一次瓦解

宋高宗安全感和君臣信任感。 入海前,为精简避难

队伍,高宗再令百官在浙东从便居住,“于是左右司、
御营使司参议官皆留”,其中侍从“吏部侍郎苏望之

以疾辞不至”、“给事中汪藻乞陆行以从”。高宗君

臣处在最无望之时,期待金使带来和谈机会,结果金

人国书“语极不逊”,“士大夫去者有风涛之患,留者

有兵火之虞,相别殿门外,皆面无人色”。宋高宗令

张俊留在明州阻击金军,张俊却拒不从命,反而“奏
乞海舟”,要求出海避难。 宋高宗迫不得已,手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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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若张俊能击退敌军,“当封王爵”,才使张俊同意

留在明州阻击金人。 入海前夕,皇帝贴身护卫“诸班

直”士兵因不满携带家眷上船人数“不得过两口”的
规定,起而哗变。 高宗亲自平息骚乱,废除 “诸班

直”。离乱之时,君臣不能相顾,使宋高宗对臣下极

度缺乏信任。 绍兴八年(1138),他“辞色俱厉”地对

不赞成向金人跪拜的大臣说:“士大夫但为身谋,向
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其次,航海避难之行使宋高宗认识到南宋航海

和水战优势,以及海上物资和人员调度的便利性。
金人攻陷明州后,入海追击宋高宗,“乘胜破定海,以
舟师来袭御舟,张公裕以大舶击退之”,挡住宋人在

陆上难撄其锋的金军。 高宗也庆幸入海决策是“惟
断乃成,此事是也”。 宋高宗一行,有“亲兵三千人自

随”,还有文武官员、卫士家属、内侍等随从,再加上

每船配置梢工、水手等各类操作人员等,总人数过

万,需要大量船只。 宋高宗逃到明州时,林之平招募

的“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又有广东转运使赵

亿所募之舟。 提领海船张公裕报告“已得千舟”,高
宗君臣惊叹“岂非天邪”。短时间内集结千艘海船

和所需驾驶人员,如果没有北宋海上事业长期积累,
不可能办到。 宋朝长期以来形成的造船能力、技术

水平、航海人员等综合能力,是倚重骑兵优势的金人

远不能企及的。
钱粮供给是航海逃难能否成功的重要保证。 浙

东沿海明州、台州和温州一向是粮食短缺地区。 超

过万人的粮食供给,不是台州、温州地方政府所能保

障的。 在当时情况下,如果“粮运不给,必至生变”,
而从其他地区大规模调配物资,“若陆行山险之路”,
又会被金人轻骑追袭。 因此,在准备入海时,宋高宗

派“户部员外郎宋辉往秀州”,让他“自海道运钱粮

赴行在”。宋高宗抵达台州章安镇当日,宋辉从秀州

华亭县“运米十万石,以数大舶转海访寻六飞所向,
至章安镇而与御舟遇。 百司正阙续食,赖此遂济”。

宋高宗又因为受不久前发生的苗刘之变影响,害怕

军队再次哗变,对军队“优其礼遇”、“锡赉极厚”,以
至“国用窘甚”。10 天后,之前在陆路阻击金军的张

俊又率军赶到,钱粮需求更大。 如果没有宋辉从海

路及时补给,宋廷此时恐怕已难以支撑。
直接与海洋相关的两项财赋———市舶收入和榷

盐收入,在供给宋高宗一行上发挥重要作用。 靖康

之乱后,广州和泉州海上贸易未受战事影响。 据时

人曹勋所见,绍兴初年,广、泉二州市舶司每年进口

贸易量不下三五百万。南宋初,市舶抽买比例为“十
半之中,尽择良者”,福建市舶司通过抽买获得的收

益相当可观,极大补充了宋高宗一行的日常开销。
因此,建炎四年正月宋廷命令“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

金帛、见钱,自海道赴行在”。

宋高宗在温州时,尚书省奏请,“淮盐道路不通,
商人皆自京师持引钞至两浙请盐”,因温州、台州“盐
数少,积压客钞”,“乞令行在榷货务换给新钞,赴闽、
广算请,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于是将闽、广盐法从

官卖制改为钞盐法。 当时仅福建路每年产盐就达

1100 万斤,改行钞盐法后“岁以三分为率,二分归朝

廷”。以每袋(300 斤)贴纳钱三千计,高宗行在可分

得 7. 3 万余贯。 金人北归后,“淮、浙之商既通,而
闽、广之钞法遂罢”,又恢复官卖制度。浙东、闽、广
地区盐利在特殊时期为高宗一行提供有力保障。

二、海上避难对宋高宗海洋政策的影响

航海避难之行使宋高宗得以保全性命,国祚得

以存续。 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宋高宗坚信海洋是抵御

游牧势力的最后屏障。 如刘子健所说,海上逃亡“惊
险的经验,使高宗相信,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背海建

都”。宋高宗自海上返抵越州后,因越州方便入海避

敌,即有长期驻跸之意,并在明州“集海舟于岸下,是
必为避敌之备”,准备“万一避敌,不过如永嘉及闽中

耳”。绍兴元年正月,李光批评朝廷“驻跸会稽,首
尾三载”、“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但直到同

年十一月宋高宗才下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跸临

安”,并最终定临安为行都。 宋高宗考虑的重要因

素是临安近海,方便以海洋为退路。 绍兴三十一年,
金海陵王南侵,南宋“中外震恐”,宋高宗“欲航海”,
并打算“如敌未退,散百官”,再次入海,最终因采

石水战获胜而作罢。 宋高宗航海避难经历以及将行

都定于临安的决定,促使其海洋政策发生一些新变

化甚至转折。 然而,以往对宋高宗海洋政策的研究

往往被置于宋代历史整体叙事框架之中,掩盖了宋

高宗航海避难对南宋海洋政策的影响。
(一)建立多层武力和官民联防的系统海防制度

关于南宋海防制度的研究已较丰富,但对宋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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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立制度方面发挥的作用仍需深入阐述。 宋人曾

言“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从首次设立海防机构

和海防水军看,宋高宗建炎时期确实是中国建立系统

海防制度开端。 宋高宗时期海防制度在系统性和专

门化方面史无前例。如罗荣邦认为,南宋建立海防水

军使“脱胎于内河水师的海上水师自此诞生”。

宋高宗创设海防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设置海

防水军;二是建立统合御前水军与地方武力、政府军

队与民间力量的多层次海防体系;三是海防与滨海

社会控制相结合。 专门的海防水军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两浙沿海制置司水军。 绍兴二年五月在许浦镇

设沿海制置司,“兼领福建、两浙、淮东诸路”。绍兴

二年七月增设沿海制置使一员,分管浙东、福建路海

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负责海防事务的专门机

构。 沿海制置司几经变化,至绍兴十年形成由知平

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知明州兼(浙东)沿海制置

使的分司掌管、分区防御格局。

福建和广南没有设置专门的海防机构,但设置

有专门的海防水军。 自绍兴十年开始,浙西、浙东分

设沿海制置司,不再兼管福建海防。 同时在福建设

置独立的海防水军,即殿前左翼军水军和福建路安

抚司巡检水军。 左翼军水军由绍兴十八年屯驻福建

的殿前司军扩编而成,有水军 3000 人。广南路正规

海防水军的设置,始于绍兴四年。 当时韩京率领的

湖南安抚司军队移屯广州,成为广南路的海防水军,
后被朝廷命名为摧锋军,隶属殿前司。 绍兴三十二

年,琼、雷、化、钦、廉等州都设置水军。 乾道五年

(1169),广东水军增至 2000 人。

两浙沿海制置司水军、福建左翼军水军和广南

摧锋军是海防正规军,构成海防主力,与各路安抚司

统辖的禁军、沿海巡检土兵、县尉统辖的弓手等共同

构成南宋海防体系。 如浙东路余姚县沿海地区,不
仅驻扎有安抚司水军,还有明州沿海制置司派驻的

海道干当使臣三员。“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

害及地分阔远处”,均设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

应援处”设置都巡检“以总之”。在基层,沿海县设

有由县尉管理的弓手,如明州昌国县“海道盗贼出

没”,就需要依靠“县尉随时擒捕”。

北宋时期尚未形成征调民间海船进行海防的制

度惯例。 建炎二年御营使司“始请募沿海州军海船,

防托海道”,官方雇用民船防海,尚属临时举措。 航

海避难之后,宋高宗对两浙、福建、广南沿海船户和

船只进行全面的编籍、登记和征调,并逐渐形成制

度。 建炎四年八月将“福建、温、台、明、越、通、泰、
苏、秀等,州有海船民户及尝作水手之人”,“权行籍

定,五家为保”。绍兴二年又令闽、广沿海“有大小

桨船之家,并籍记姓名,每三家或五家结为一保”。
同年,福建开始实行征调民船参与海防的制度化措

施,“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
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复始”。绍兴

三十年宋金战事再起,福建一次“籍募土豪水手,漳、
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一万四千人”,
次年又征调“番船二百五十七只,分三番起发,尽抵

平江府”。

宋高宗还根据沿海地区地理环境,在户籍制度

外,制定适应海防需求的管理措施。 南宋在濒海州

县的“屿澳”之处,设置澳长一人,“择地方之习知武

艺者而任之”,“仍令结为保伍,旦夕训练”。 “一旦

寇至”,允许澳长“径率其众御之”。同时还建立跨

聚落海防组织,“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五百人结为一

社……推材勇物力人为社首,其次为副社首”,充分

利用“材勇物力人”,即所谓“土豪”的号召力,统领

民众。 “沿海土豪谙海道之险,仰海食之利”,能够驱

使船户,官府只需在“沿海要处置寨”,并“以土豪为

寨主”统领船户,使其“与官军相犄角”。从而既将

滨海民众纳入海防体系,也实现对滨海社会的控制。
宋高宗奠定的海防制度不仅有抵御海寇目的,

还有维持海洋正常贸易秩序的意图。 李纲曾指出广

南、福建海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

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对海上航行和沿海

社会安全造成巨大影响。 因此保护远洋贸易、近海

贸易和沿海社会安全,是宋朝海防的重要职责。
(二)确立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贸易政策

汉唐时期,海外贸易主要是为满足统治者消费

需求,没有设立法定税收,也没有实质性财政意义,
而且法律还禁止本国人出海。北宋市舶制度已经明

确表现出财政取向,不仅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还鼓励

本国商人出海,并首次确立海外贸易法定税收(市舶

抽解)。 宋高宗沿袭北宋对外贸易政策,同时又有显

著变化。 何忠礼将宋高宗朝海外贸易政策概括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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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海盗、招徕蕃客、抚恤遭遇海难蕃商、保护蕃商权

益、鼓励蕃商往来贸易、加强市舶司管理、重视市舶

官员选用 7 个方面。除了与北宋一脉相承的基本内

容外,宋高宗海外贸易政策还有与北宋显著不同的

特点。
一是海外贸易的财政观念更为强烈。 宋高宗避

难海上,钱粮补给主要来自海路,特别是福建市舶司

提供的钱物。 宋高宗因此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在宋高宗影响下,大
臣也赞同“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贸易是“富
国裕民之本”。 宋高宗朝将海外贸易财政意义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市舶收入也达到空前水平。 绍

兴二十九年,闽、浙、广三路市舶司“岁抽及和买,约
可得二百万缗”,相当于南宋初全国两税的现钱上供

正赋(即以货币形式上缴的两税)。如此高额的市

舶收入显然与宋高宗鼓励海上贸易密切相关。
二是整顿市舶条法,治理海外贸易营商环境。

有大臣指出,当时“三路市舶”管理混乱,没有固定法

规,监管官员职责和人数、对待“夷夏商人”的方式、
赏罚的力度都不统一,船只停泊和货物买卖的规定

也不明确,导致官吏和商人无所适从。 官吏还营私

舞弊,造成很大隐患。 为解决这一问题,宋高宗下令

“广南、福建、两浙三路市舶条法恐各不同,宜令逐司

先次开具来上,当委官详定”,从中央层面统一市舶

条法。 同时增设市舶机构,“两浙市舶务乃分建于五

所”,以强化管理。

宋高宗还大力整治市舶贸易管理中的弊端。 当

时“商贾之受弊有四,官中之亏损有二”,核心问题是

官员抽买时“攘夺相倾”,如“附以官钱”以分享利

润、“追捕纠告”以强迫船户出海等。 为纠正以上弊

端,朝廷特别规定“应命官以钱物附舶舟,或遣人过

海者,依已得旨,徒二年”。宋高宗多次下令保障市

舶司的博买本钱,禁止强买商人货物及恢复北宋宴

犒蕃汉商人旧例。宋高宗整顿市舶条法以加强市舶

管理,是继北宋元丰时期修订市舶条法后,对市舶制

度最系统的改革,顺应了海上贸易发展新变化,解决

了各个市舶司条法各异、市舶管理混乱等问题。
宋高宗还推行优待海商的新举措,即对贸易达

到一定规模的海商授予官衔。 绍兴六年规定“诸市

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

者,补官有差”。 大食蕃客啰辛贩运乳香价值三十万

缗,海商蔡景芳招徕贸易、收息钱九十八万缗,都被

授予“承信郎”。蕃商蒲延秀和蒲晋久也因为招揽

蕃商贸易有功,分别被授予“承信郎”一职,后又从承

信郎“特与转五官”,最后补授“忠训郎”。宋高宗这

一政策成为南宋时期激励海商的基本措施。
三是对市舶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市舶司官员给

予奖励。 宋高宗特别重视市舶司官员选任,强调“提
举市舶司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措置失当,海商不

至矣”。 绍兴二年诏令 “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

羡”。通过设定各市舶司的岁额,并将岁额直接与官

员升迁挂钩,借此激励官员招徕客商。 绍兴六年规

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
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四是敕封海洋神灵,推动海洋神灵信仰发展。
宋高宗航海避难一路平安,被认为得到各路海洋神

灵护佑,所经明州、台州、温州海洋神灵也因此得到

封赐。 仅明州一地见于记载的被赐封海洋神灵就有

多个。如金人在奉化崎头海域被击败,宋高宗赐封

该地所祀海洋神“祖域”为“文惠侯”,赐其祖公庙额

为“景祐”。

宋高宗赐封海洋神灵开启东海海神、南海海神

和妈祖信仰升格进程。 东海神本庙原在莱州,因北

宋出使高丽使节多次请求而被加封,并在明州建行

祠,北宋末东海神已加至最高八字王。 建炎四年,宋
高宗航海避难回程后,认为有东海神护佑之功,改封

东海神为“助顺祐圣渊德显灵王”。临安成为行都

后,东海神信仰更加重要,宋孝宗朝在明州设东海神

本庙。 北宋末期,南海神同样被封为六字王,绍兴七

年加封为八字王。

宋高宗也推动了妈祖信仰升格。 妈祖信仰起源

福建民间,北宋时因宋朝出使高丽使团征雇福建商

船,祭祀妈祖,在宣和年间获赐庙额“顺济”,进入国

家正祀体系,成为跨海域的海洋专神。 绍兴二十六

年,妈祖首次获得正式封号。 绍兴二十八年,妈祖再

获加封,开始快速升格。
宋高宗以上举措既沿袭北宋以来的传统趋势,

又有调动海商贸易积极性,扩大贸易规模,增加市舶

收入的明显意图,表现出明确的功利主义政策取向,
不仅是汉唐所没有的,也是元明清所远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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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因素与南宋“立国规模”
刘子健将南宋的建国方略概括为“背海立国”,

指出“南宋不但是背海建都,实在是背海立国。 从南

宋亡国来看,也是如此”。黄宽重认为,海洋因素对

南宋立国取向和政权存续有重要影响,南宋将海洋

视为生存之路,使赵宋政权在艰难环境中得以稳固

并存续 150 余年。海洋因素不仅影响宋高宗一朝,
对整个南宋都产生深远影响。

(一)海洋因素影响南宋社会发展方向

海洋因素对南宋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方

向都产生影响。 在军事上,虽然将敌人抵御于国门

之外是国防主要目标,但从政权存亡根本形势看,南
宋国防核心目标在于保卫行都临安。 刘子健指出,
南宋“背海立国”,以海防为退路,形成多层次军事防

卫体系,其中两浙、江东、福建为基本地带,淮河为前

卫地区,襄阳一带为联卫地带,陕川为边卫地区。 蒙

古攻打南宋“由长江上流往海岸线打,因为南宋是背

海立国的”。南宋能够偏安江南,并非主要依赖海防

保障,其国防重心仍然是绍兴和议后形成的川陕、荆
襄、淮西和淮东四大战区,海防只是最后退路。 南宋

立国于东南,无险可守,只能以“长江为户庭,以两淮

为藩篱”,从保卫临安角度看,南宋以江防为核心构

建一套纵深防御体系。川陕、荆襄及海防构成江防

的保障,形成“西则蜀道,东则海道”防御格局。

南宋立国东南,需依仗舟楫之利对抗金朝骑兵

优势。高宗时期将常州及其以东地区划为海防,镇
江府及其以西地区划为江防,二者相互衔接。 宋高

宗以后,南宋海防力量总体上不断增强。 高宗朝正

规水军人数最高时“稍合万人”。孝宗朝海防水军

形成定额,乾道七年“御前许浦水军”以七千人为额,
淳熙五年(1178)增额至八千,嘉定十五年梢碇水手

与“元管军兵”以“万人为额”,宝庆元年(1225)增额

至一万四千人。 隆兴二年明州水军“驻兵为额三

千”,乾道七年增额至四千人,额员最多时达六千

人。再加上高宗末至孝宗初,福建左翼军水军三千

人,广南摧锋军水军二千人。 孝宗朝海防正规水军

员额达到一万六七千人,此后最高兵额超过两万人。
除正规军外,还有巡检土兵、县弓手和民兵。

南宋海防水军在南宋军队中所占比例虽然不

高,但其绝对数量较为可观,较好地承担了保卫临

安、维护南宋海上安全和沿海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同时,海防作用还在于征调人员和船只,以充实江防

力量。 海船“尾阔可分水,面敞可容人兵,底狭尖如

刀刃状,可破浪”,稳定性强于平底和浅底的内河

船,是长江中下游水域的理想战船。 南宋每年都会

征调沿海海船“前往镇江府防拓江面”或“前去建康,
直至江、池、鄂渚应援,防护江面”。

宋高宗一直将海洋视作最后退路。 元军逼近临

安时,南宋朝廷唯一希望就是像宋高宗一样从海上

逃亡。 德祐元年贾似道上奏,如果江上军队战败,就
请皇帝乘船到庆元,自己“当帅师至海上迎驾”。次

年正月,元军迫近临安,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奉
益王入海”,再次踏上海上逃亡之路。 然而此时宋

人已不再独享舟楫之利。 元军在襄阳建造战船,训
练水军,一举突破鄂州江防,沿江顺流而下,兵锋直

指临安。 由于江防和海防实为一体,鄂州、丁家洲、
焦山三次大水战胜利,使元军水上力量迅速超过宋

军。南宋王朝虽退避海上,已难逃灭亡命运。
背海立国使南宋王朝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以东

南为根本”。 宋高宗自海上返回越州后,李光即指出

“陛下驻跸会稽,江、浙为根本之地”。绍兴和议后,
逐渐形成四总领所(淮东、淮西、湖广及四川总领军

马钱粮司的合称)和户部分区负责的财政格局。 其

中,两浙粮食专供行在,江东粮食用于供应淮东,江
西粮食用于供应淮西,荆湖粮食用于供应鄂岳荆南,
而四川钱粮则用于应付川陕地区军需。此外,除两

浙外,福建钱粮也供给临安,即“其供京师者惟仰闽、
浙而已”,与北宋时期东南六路供给京师格局已然

不同。
南宋得以在东南地区立国,既得益于两浙和福

建自北宋以来的经济文化基础,又推动了闽浙沿海

地区逐渐占据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先地位。 在南宋

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激励下,滨海民众向海谋生的

生计方式和营利观念不断发展,以浙东和福建为代

表的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凸显,东南

沿海地区发展与海洋及海外世界日益紧密联系在

一起。
受海洋因素影响,南宋东南沿海社会经济呈现

出新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有学者指出,东南沿海地

区工商业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拉动,促使南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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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出现转型,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由此分为两种

不同形态,即面向西北内陆的“汉唐型发展”和面向

东南海洋的“南宋型发展”。张邦炜强调,南宋虽然

是被“逼向海洋”,但同样具有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积

极意义,其推动力主要包括海外贸易发展、航海技术

进步以及拓展海外贸易财源等因素。

从南宋制度体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

观察,可以发现南宋王朝仍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传统

农业国家,难以称为海洋型国家,也没有显示出走向

海洋型国家的可能性。 所谓社会经济“南宋型发

展”,主要体现东南沿海地区区域性特点,尚不足以

称为南宋整体特征。
然而,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出现新结构和新

因素,不仅为南宋社会注入新活力,也成为南宋东南

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新趋向。 这一趋势在元明清不断

增强,即使明清厉行海禁时期,仍不能阻止海洋性地

域特征发展和民众向海谋生需求,“边海之民皆以船

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禁海“断其生活”,民
众必“溃裂以出”。 统治者认识到,“向年未通番而地

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乂安”只有南宋因势利

导的开放政策,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官民共利、“华
彝(夷)两利”唯一途径。

诚如刘子健所说,南宋王朝不仅在经济上以两

浙和福建为“基本地带”,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以
整个东南靠海地区做根本”,且“这一点———用靠海

地区做根本———是中国历史上,在近代以前,所绝无

仅有的”。 宋高宗朝,两浙、福建地区政治上的重要

性已经显现。 首先体现在“南宋政治的领导,多半是

江浙福建基本地区的人”。 其次体现在闽浙区域风

气与宋高宗确立的政治文化相互契合。 闽浙地区是

南宋官僚文化最为兴盛区域,“在政治上,他们比较

温和,不愿意冒险。 其中的优秀分子,多半善于辞

令,巧于应付。 而这些表现,并不仅只是表面的敷

衍。 背后还有很周详的考虑。 其中更善于思虑的

人,常还有深远的计谋。 这些特征,正适合于南宋的

政局”,尤其是宋高宗所奠定的包容政治。

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文化上的领先优势,从贾

志扬关于南宋科举研究的结论中可见一斑。 贾志扬

指出,闽浙地区是南宋教育最发达地区,表现在平均

每州书院最多,州试考生数也超过其他地区,录取人

数远远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润州、苏州和徽州。 长江

下游 64% 的州,每三年每百万户有 20—39 名进士,
而东南沿海 73%的州,每三年每百万户有 40 多个进

士,单是东南沿海 7 个滨海州的进士数量就占南宋

进士总数 28% 。科举成绩是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

利程度和教育发展质量的综合体现,东南沿海地区

在科举成绩上领先全国,说明该地区在整体发展水

平上具有优势地位。
(二)社会控制和海防征调相结合的滨海地域管

理模式

宋高宗时期确立的滨海地域特殊管理制度,成
为南宋基本制度之一。 其后,东南沿海继续实行海

船普查登记, “凡邑之有舟者不问大小,例皆根

刷”。同时,仍实行船户特殊编伍管理,在浙、闽、广
“三路十数郡,沿海数千里,并与行下逐州逐县严结

保伍,每十家为一甲,递相纠察”。 “十甲又为一大

甲”,“一甲漏泄,则九甲举觉”。登记和编伍目的在

于实现滨海社会控制,同时便于征调人员和船只参

与海防事务。
拥有符合征调标准船只的“系籍把隘船户”,

需要“按籍科调”参加海防。 南宋“调明、温、台三郡

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岁以为常”, “福建、浙
东岁调番船分戍顾迳、吴江等八处,而总之许浦都统

司,以防海也”。在本地日常巡防中,滨海民众发挥

重要作用,“各海澳去处团结保伍,统以澳长”,“遇有

贼船者,保伍民兵、澳长为将深防固守,使不得近岸。
近则聚众擒捕,随以官军击之”。船户还承担近海巡

逻任务,如明州定海县“八都共团结渔户船四百二十

八只,每夜轮五船巡逻”。

宋高宗之后,南宋依然沿袭主要从民间征调船

只和梢碇水手的海防模式。 乾道、淳熙之际,两浙海

防正规水军达 12000 人左右,而仅淳熙二年就从福

建路“发五百七十艘,用柁师、水手万四千人”。 浙

东沿海地区每年也征调海船 300 余只。浙东和福建

每年调往两浙防海的船只可达八九百艘。 真德秀谈

到常州魏村镇水军用船情况时表示,兵员 350 人有

大小船舶 59 只,“通大小每船以二十人乘驾,非千余

人不可。 今人数不及三分之一,船多军少”,由此推

算,则征调的 800 艘民间海船足以供 16000 兵员使

用,且征调的都是达到规定梁宽的中大型海船。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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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沿海担负拱卫临安的重任,因此,民船和人夫征调

得到优先保障。 作为最重要海船制造地的福建,“左
翼虽有水军之名,舟楫之具初无一有”,也依赖民间

征调。 不过南宋海防过度依赖民间人船征调,降低

了水军专业化水平,一定程度制约了实际战斗力。
(三)经济上鼓励贸易、政治上收缩保守的海外

政策

宋高宗鼓励海外贸易政策被南宋后来统治者奉

为圭臬,并将其写入“官箴”,成为立国基本政策。
“炳炳祖训,舶利最博。 庶宽民力,免于椎剥”,充分

体现宋高宗对海外贸易能够减轻百姓负担的认识。
“宣和以来,悉归进奉。 如唐舶使,以奇器进。 治乱

之几,于此乎分。 高宗惩焉,岁二百万。 所谓息钱,
尽归户版。 经费有裕,民不忧扰”,北宋宣和年间,
海外贸易利润都被进奉给皇帝。 宋高宗吸取这一教

训,将每年海外贸易的利润归入户部,从而使国家经

费充足,百姓也不再受到骚扰。
宋高宗后继者延续了向海商贸易巨贾授官的基

本政策。 南宋末期,大食蕃商后裔蒲寿庚被朝廷授

予提举福建市舶一职,掌管泉州海上贸易。 高宗之

后,南宋统治者新增税收奖惩政策,鼓励海商缩短贸

易周期,规定从领取公凭之日起,若海商 5 个月内回

舶,可享受税收优惠;若 1 年内回舶,不再享受优惠;
若超过 1 年,将被追究责任并受处罚。通过设置不

同时间段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能够激励海商尽快

完成贸易并返回,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促进经

济繁荣。
南宋时期,市舶官员和地方官员主持为海商祈

风的仪式,与官方鼓励海外贸易政策相辅相成。 真

德秀《祈风祝文》中提到,泉州公私用度都依赖于蕃

舶,而蕃舶到来的时机取决于风。 因此,为追求市舶

收入,官员和百姓每天都“引领南望”,期盼蕃舶到

来。官民共利机制和对海外贸易的财政追求,使官

员前所未有关心海商命运,期待贸易增长。
宋高宗制定的功利主义海外贸易政策,使南宋

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更加繁荣。 南宋海外政策

虽仍然遵循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理念,
但自高宗开始,朝廷在践行这些理念时采取了比以

往任何朝代都要保守和谨慎的政策,成为南宋立国

的基本国策。

一方面,南宋实施务实对外政策,成功实现与金

朝关系转变,从君臣关系转变为对等关系;另一方

面,仍要构建四夷归附的朝贡秩序,以彰显南宋作为

中华正统的合法性。 但总体而言,南宋一直在努力

降低构建朝贡体系的经济成本。 高宗时期,西域诸

国、西夏、高丽和大理国已逐渐脱离朝贡体系,与南

宋保持朝贡关系的只有南海诸国中的三佛齐、大食、
罗斛、真腊、占城、交趾 6 国,此后仅在宋宁宗时期增

加真里富。

事实上,南宋不仅没有积极维持和招徕朝贡,而
且对赴阙朝贡进行限制,以减少朝贡回赐。 建炎四

年交趾来贡,宋高宗令“免使人到阙。 所进方物,除
华靡之物更不受,余令界首交割”,成为禁止赴阙和

限制贡品数量的开端,之后逐渐形成交趾朝贡在广

西交割、占城朝贡在泉州交割的惯例。 高宗朝以后,
南宋朝廷对四夷主动朝贡的态度更为消极。

结论

宋高宗航海避难是随情势变化作出的被动选

择,这一偶然历史事件深刻影响宋高宗个人心理和

政治取向,进而影响其所奠定的南宋“立国规模”。
宋高宗选择定都临安“背海立国”,使南宋立国取向

和国家政策深受海洋因素影响,表现出此前王朝所

没有的“海洋气象”。
南宋的“海洋气象”充分彰显南宋海洋文明开放

包容、共利互惠、和平发展的特点。 自宋高宗起,南
宋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切实的政策激励本国民众和

海外蕃商发展贸易,容纳并鼓励海洋性生计、观念和

信仰发展,为南宋社会注入新活力。 南宋以市舶制

度实现官民共利、中外互惠,利用国家力量为海商贸

易提供保障。 南宋官方并不直接参与海外贸易,而
是通过制度激励和保障民间贸易,其海防也以维护

近海秩序和滨海社会为主要目标。 所以,南宋虽拥

有海上贸易和军事优势,但其发展始终是和平性的。
与汉唐时期相比,南宋时期国家海洋政策、海洋

对社会经济影响、亚洲海洋贸易发展等方面都发生

巨大变化,中国传统海洋文明趋向成熟。 南宋在海

洋文明核心要素、东南沿海领先地位以及海洋性地

域特征的发展上都起了关键作用。 元明清海洋文明

的发展,受到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具有鲜明时代特

色。 这一阶段海洋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发展取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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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南宋影响,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韧性

与活力。 南宋时期海洋文明成就,为后世中国海洋

文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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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 97《经国·宋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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